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蕴砸·员怨·圆缘怨



乳源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圆园园员年圆月圆猿日乳源瑶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摇圆园园员年员圆月猿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摇为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资源效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县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

以及林区内的野生动物和植物。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
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
林地，包括郁闭度园郾圆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

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自治县
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上述森林资源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乳阳林业局、天井山林场的森林资源按国

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三条摇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

织实施，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乡（镇）林业工作站，负责指导
和组织农村集体组织和个人发展林业生产。
第四条摇自治县建立林业基金制度，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征收育林基金、维持简单再生产费、林区建设保护费，所征收的经
费由自治县全额留作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专用。
第五条摇自治县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具体办法由自

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制定。
第六条摇自治县的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生

态公益林包括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商品林包括用材林、薪炭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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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林。自治县区域内根据气候和环境条件划分为四大林区。
（一）东北部山地为用材林、经济林、水源涵养林区；
（二）东南部丘陵为用材林、经济林、风景观赏林、薪炭林、水
源涵养林区；
（三）中、西部山地为用材林、风景观赏林、水源涵养林区；
（四）北部石灰岩高寒山地为用材林、经济林、水源涵养林区。
第七条摇自治县禁止在全封林区、半封林区内砍伐林木和烧

制木炭。推行以煤、沼气、电、煤气、太阳能代替薪材，改灶节燃，减
少薪材消耗。
第八条摇具备天然更新条件的森林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疏林

地、新造幼林地、飞播造林地，以及江河湖泊沿岸坡地、水库库区和
其他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实行封山育
林。
第九条摇勘查、开采矿藏和新建、扩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

及旅游建设等工程，需要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必须向自治县林业
主管部门提出使用林地申请，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
或者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
不得办理取水许可证，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不得办理矿产开采许可
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
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是指因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

等需要使用林业用地，改变为非林业用地的行为。主要包括：
（一）在林地上修筑永久性建筑物或架设其他设施；
（二）在林地上空架设电力、通讯等线路，致使林地不能种植
树木、竹子等植物；
（三）在林地上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活动，致使林业生
产条件遭受破坏；
（四）在林地上进行其他非林业生产而改变地形地貌的。
第十条摇自治县加强水土保持林建设。禁止在圆缘坡度以上

的迹地上实施全垦式备耕。
第十一条摇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林区的动植物及其种

子、种苗的检疫工作，加强对绿化、观赏和药用树木、木本果树及其
产品的调运检疫。
第十二条摇禁止违反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操作技术规

程采脂、挖笋、掘树根、剥树皮和采挖各贵花草、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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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采脂资格许可证制度。未经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采脂活动。批准进行采脂的，采脂人员
经技术培训并领取《广东省松树采脂资格许可证》后，方可采脂。
第十三条摇自治县对长苞铁杉、乳源白兰、乳源木莲、乳源含

笑、高山黄杨、珍珠黄杨、水黄杨、墨兰等野生植物实行保护性利
用，凡采、挖以上保护植物的，必须向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对珍、稀树木和林区内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林业主管部

门必须采取严格保护措施；未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采伐和
采集。
第十四条摇自治县加强森林防火管理工作。在四级以上高火

险天气防火的戒严期内，禁止带火种进山和一切野外用火。
第十五条摇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森林病虫害的预

测、预报工作，并提出防治方案。发生严重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采取紧急除治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第十六条摇禁止采伐下列生态公益林：
（一）京珠高速公路、国道猿圆猿线、坪乳公路两侧第一重山分
水线以内的森林；
（二）南水水库沿岸员缘园米以内的护岸林；
（三）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峡谷自然保护区、青溪洞珍
贵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云门寺风景区内的森林；
（四）自治县县城周围第一重山分水线以内的森林以及泉水、
平溪、天子地山、观音山水源涵养林和大东山水土保持林。
第十七条摇自治县对森林、林木的采伐实行限额管理。采伐

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在年度采伐限额内核发采伐许可证，不得

超限额审批发证。
第十八条摇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生产的原木、原条和原竹，由林

业部门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禁止其他经营（含加工）和贩运木材
的单位和个人自行收购木材。经营（含加工）木材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经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木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木材是指原木、原条、锯材、薪材（含柴炭）、木制品、木制半成

品、原竹及其成品和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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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摇从自治县行政区域内运出非国家统一调拨的木
材，必须持有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广东省木材运输证。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生产的木材，在自治县内流通，必须持有自

治县木材运输证。
第二十条摇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

检查站，负责木材和野生动植物的运输检查以及森林植物及其产
品的调运检疫检查。
第二十一条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木材经营（含加工）单位，应

当责令限期整顿或依法吊销其木材经营许可证。
（一）自行收购木材的；
（二）收购非法来源木材的；
（三）不缴或抗缴国家税费的；
（四）应办理变更登记而未办理，或者异证多点，或者异地加
工的。
第二十二条摇自治县对造林绿化实行部门和单位负责制。
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和政

府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
造林。
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侧、水库沿岸的造林绿化由有关主管单

位负责；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营区的绿化由各单位负责；城
镇的绿化，由各城镇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三条摇每年猿月为自治县的义务植树月。凡年满员愿

周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每人每年应当义务植树缘株，或者完成
相应劳动量的绿化任务，因特殊情况不能直接参加义务植树的，可
以资代劳。
提倡和鼓励种植纪念树。
第二十四条摇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各年度义务植树需要，安

排一定的资金，用于苗木生产基地建设，保证义务植树所需苗木。
第二十五条摇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责

任追究制，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摇违反第九条规定占用林地的，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摇违反第十条规定，在圆缘坡度以上迹地上实施全

垦式备耕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猿园园元以上
源



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摇违反第十二条规定，采挖列为自治县保护的野

生植物或者采伐、采集珍、稀等植物资源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摇违反第十八条规定，自行收购或者无证经营、加

工木材的，由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
进行处罚：
（一）扣留运输工具，接受处理后归还；
（二）自行收购木材的，没收非法收购的木材，并处员园园园元以
上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无证经营、加工的，予以取缔，并处员园园园元
以上员园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摇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不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又无

以资代劳的，收取义务植树绿化费。
第三十一条摇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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